
靖煤集团景泰煤业有限公司

白岩子矿井及选煤厂放顶煤可行性论证和设计

二次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GZ2311007-JMJTJT

一、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靖煤集团景泰煤业有限公司白岩子矿井及选煤厂建设项目已由

甘肃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甘肃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靖煤集团景泰煤业有

限公司白岩子矿井及选煤厂项目核准的批复》甘发改能源﹝2019﹞590 号文件批

准建设，建设资金来自企业自筹，招标人为靖煤集团景泰煤业有限公司。招标代

理机构为甘肃省招标中心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本项目进行国内

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名称：靖煤集团景泰煤业有限公司白岩子矿井及选煤厂放顶煤可行

性论证和设计

2.2 项目地点：白银市景泰县

2.3 工程概况：白岩子煤矿位于景泰县寺滩乡，矿业权面积 4.038 平方公里，

井田位于景泰县城北部，其东南部边界与景泰县城区相接，西北端毗邻景泰县建

顺煤业有限公司煤矿（原九支煤矿）。西距寺滩乡 8km，行政区划属景泰县寺滩

乡。矿井工业场地位于井田中南部，地形相对较开阔、平坦，自然地坪标高为

+1680.00～+1700.00m。矿井建设规模 0.90Mt/a，可采资源量为 50.98Mt，服务

年限为 40.50a。开采煤种为气煤及 1/3 焦煤，为炼焦用煤及优质动力煤，具有

较高的工业价值。

矿井采用斜井多水平开拓方式，工业场地内集中布置主斜井、副斜井。在工

业场地北侧约 1.0km 处的北翼风井场地布置回风立井。矿井采用机械抽出式通风

方法，初期采用中央分列式通风方式，后期（约 16a 后）开采西翼时采用分区式

通风方式。

主斜井与副斜井沿煤层倾向平行布置，从地表以 23°倾角进入煤系地层，

落底于第一水平（+1350m），布置一水平带式输送机石门、一水平辅助运输石门



及一水平回风石门。在第一水平经联络巷向下设主暗斜井和副暗斜井，以 23°

倾角向深部煤系地层延伸，落底于二水平（+1100m），布置二水平带式输送机石

门、二水平辅助运输石门及二水平回风石门。在二水平经联络巷反向向下设带式

输送机下山、辅助运输下山及回风下山，以 23°倾角继续向深部煤系地层延伸，

落底于第三水平（+900m），布置三水平带式输送机石门、三水平辅助运输石门及

三水平回风石门。各条井筒均通过区段回风石门与回风立井联通进行回风。根据

井田构造及煤层赋存特点，井田共划分 6个采区，即 11 采区、12 采区、21 采区、

22 采区、31 采区、32 采区。

2.4 可行性论证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120 日历天

2.5 招标范围：包括组织煤炭行业专家，在矿井开采前根据地质特征和灾害

危险性进行可行性论证和设计。主要包括顶煤的冒放性、放顶煤工艺、设备选型

配套、安全保障（水、火、瓦斯、煤尘、顶板、冲击地压等的防治）等方面的内

容。经过综合类比研判，出具成果（可行性论证）报告和设计。

白岩子煤矿为新建矿井，设计生产能力为 90万吨/年，矿井设计服务年限 40.5

年。矿井采用斜井多水平开拓方式，建设总工期 36个月，计划 2023年底建成投

产。《煤矿安全规程》第 115条规定：“矿井第一次采用放顶煤开采，或者在煤层

（瓦斯）赋存条件变化较大的区域采用放顶煤开采时，必须根据顶板、煤层、瓦

斯、自然发火、水文地质、煤尘爆炸性、冲击地压等地质特征和灾害危险性进行

可行性论证和设计，并由煤矿企业组织行业专家论证”。本次招标完成矿井第一

次采用放顶煤开采的可行性论证和设计。

2.6 标段划分：本项目共设 1个标段。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具有独立企业法人或事业法人资格，持有效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

书、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3.2 投标人近五年（2018 年 1 月 1 日-至今）承担过同类采矿工程项目（提

供合同或中标通知书或其他证明文件的复印件）。

3.3 投标人拟派项目负责人应是具有相关专业高级及以上职称，且负责过类

似项目（采矿工程类）的课题研究；其他参加人员具有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职称

和承担相应工作的技术水平。



3.4 投标人信誉良好，未被“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

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未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

w.gsxt.gov.cn/）中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提供以上相关网站查询结果截图

或书面声明，如未提供查询截图或者有不一致的以现场查询结果为准）。

3.5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四、资格审查方式

本次招标采用资格后审。投标人自行判断是否符合资格要求，并决定是否参

加投标。

五、招标文件的获取

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3 年 11 月 16 日至 2023 年 11 月 22 日，每

日上午 8时 30 分至 11 时 30 分，下午 2时 30 分至 5时 30 分（北京时间，下同），

在甘肃智慧阳光采购平台完成投标登记的投标人（供应商），向招标代理机构缴

纳标书费用后方可在甘肃智慧阳光采购平台系统中下载招标（采购）文件。

2、此标段招标文件售价 500 元，售后不退。

3、此账号用于办理标书费：

收款人名称：甘肃省招标中心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兰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雁滩支行

账号：010410122000130231

行号：314821008010

汇款时请备注招标编号：【GZ2311007-JMJTJT】

4、注意事项：参与甘肃智慧阳光采购平台交易活动的潜在投标人（供应商）

需先在甘肃智慧阳光采购平台（网址 www.zhygcg.com）→智慧阳光采购平台登

录入口→用户注册入口进行注册，注册成功并办理 CA 数字证书（含电子签章）

后方可登录系统进行投标登记、获取标书、参与投标报价等后续工作（具体内容

详见招标文件）甘肃智慧阳光采购平台技术支持电话：400-102-0005。

六、投标文件的递交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23 年 12 月 06 日 09

时 30 分，投标人应于当日 09 时 30 分前将投标文件递交至甘肃智慧阳光采购平

台白银分平台第一开标厅（地址：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公园路 452 号 4 楼）。



七、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甘肃经济信息网（网址：http://www.gsei.com.cn）、甘肃

智慧阳光采购平台（网址：http:// www.zhygcg.com/）、上发布。因轻信其他媒

体、组织或个人提供的信息而造成损失的，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概不负责。

八、联系方式

招标人：靖煤集团景泰煤业有限公司

地 址：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

联系人：李先生

联系方式：0943-5552730

招标代理机构：甘肃省招标中心有限公司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飞雁街 118号（邮编 730010）

联系人：张志程 邵凯旋

联系方式：13028706668（张） 17693440729（邵）

邮箱：1074447927@qq.com

甘肃省招标中心有限公司

2023 年 11 月 16 日

http://www.zhygcg.com/）上发布。因轻信其他媒体、组织或个人提供的信息而造成损失的，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概不负责。
http://www.zhygcg.com/）上发布。因轻信其他媒体、组织或个人提供的信息而造成损失的，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概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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